安徽华豪置业有限公司新建华商广场项目

C1#、C2#住宅楼及配套设施

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意见
2018年10月30日，安徽华豪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新建华商广场项目C1#、C2#住宅楼及配套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新建华商广场项目位于金寨南路与汤口路交口北侧，项目与城市道路相接，市政基础设备齐备。本项目分A、B、C三区。A区为商业办公楼，临近金寨南路。B区为旅馆，C区为住宅楼位于项目区西北部，远离金寨南路，住宅区入口位于汤口路。根据实际建设情况，新建华商广场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8107.4m2，总建筑面积为82433.1m2。本次验收的住宅总建筑面积为27695m2，地上总建筑面积为19700m2，住宅服务配套建筑面积922m2（包含架空面积222m2，物管用房170m2，社区用房300m2和文体活动室230m2）；地下建筑面积7995m2；住宅容积率为2.5%，住宅区绿地率40.1%，项目机动车总停车位205个，地上停车位35个，地下停车位170个。本次阶段性验收针对新建华商广场项目C1#、C2#住宅楼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环保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公司于2016年9月委托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新建华商广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6年12月21日经肥西县环境保护局审批（肥环建审【2016】190号）。本项目验收内容竣工时间为2018年10月，项目从环评审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为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4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建华商广场项目C1#、C2#住宅楼的主体工程及其配套环保工程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实际建设内容与原环评及批复对比，发生如下变动：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原因
	是否属于重大变动

	C区设一座燃气调压站，位于C1#与C2#住宅楼西侧
	设一座燃气调压站位于B区旅馆西侧墙边，与C1#住宅楼的最近距离为12m。
	环评中燃气调压站与C2#住宅楼最近距离为6米，与C2#住宅楼最近距离为14米且位于绿化带中间，不利于日常维护。变动后与C1#住宅楼的最近距离为12m，与C2#住宅楼的最近距离为42m，燃气调压站对住宅区产生的噪声影响降低且方便日常管理及维护
	否

	风机房置于地下，土建做吸声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带有通风散热消声器的隔声罩，罩内附吸声材料，安装减振垫。进风排风口安装消声器
	风机房置于地下，土建已做吸声处理，选用低噪声设备，已安装减震弹簧，进风排风口已安装消声器。未安装带有通风散热消声器的隔声罩，罩内附吸声材料，安装减振垫
	由于风机房位于地下，受高度及安装条件限制，隔声罩较大无法安装；未安装减震垫，利用减震弹簧对风机进行减振，便于安装
	否

	配电房置于地下，土建做吸声处理，设备置于单独的设备房内，加装防火隔声门，通风口加消声器
	配电房置于地下，土建已做吸声处理，设备置于单独的设备房内，共设置两座配电房，局管配电房已安装防火隔声门，通风口已安装消声器
	由于自管配电房需经过供电局验收，目前未安装防火隔声门，等验收通过立刻安装防火隔声门
	否

	水泵房置于地下，土建做吸声处理，且不置于住宅楼正下方，设备安装弹簧减振器，安装带有通风散热消声器的隔声罩，罩内附吸声材料，给水管道穿墙和楼板时，周围缝隙应做隔振处理，安装隔声门
	水泵房置于地下，土建已做吸声处理，且不置于住宅楼正下方，设备已安装弹簧减振器，给水管道穿墙和楼板时，周围缝隙已做隔振处理，已安装隔声门，未安装隔声罩
	由于水泵房位于地下，受高度及安装条件限制，隔声罩较大无法安装
	否


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次阶段性验收项目居民入住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居民生活污水和保洁废水等。居民生活污水和保洁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达到经开区污水厂接管标准后由市政污水管网进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项目已采取雨污分流制。共建设两座化粪池，分别位于C1#住宅楼南侧、C2#住宅楼北侧。安徽华豪置业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1月25日向肥西县排水管理办公室申请接入市政排水管网，并取得建设项目排水接入市政排水管网设计条件通知书（编号：2016061号）
　　（二）废气

本次阶段性验收项目入住期废气主要来自居民生活油烟、汽车尾气和生活垃圾产生的恶臭。

待居民入住后居民生活油烟通过安装脱排油烟机，引入建筑内预留烟道，至楼顶排放，居民生活油烟经脱排油烟机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汽车尾气主要来自设置的机动车地下停车场及地面停车场，地面停车场敞开式布置，采取自然通风，地上停车废气易于扩散且排放量相对较小，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地下停车场汽车泊位较多，内设排气系统，每小时6次换气，进风≥5次/小时，地下车库排风引至室外竖井排放。待居民入住后产生的汽车尾气通过加强通风后自然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生活垃圾恶臭采用密闭的垃圾收集箱；垃圾临时收集箱加强管理，及时清运，保证小区内生活垃圾做到每天早晚各收集一次。待居民入住后，在住宅楼楼栋外放置密封的密闭垃圾桶，严格执行每天早晚各收集一次，及时清运，夏季对垃圾桶进行消毒，防止垃圾腐败产生异味，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生活水泵房、地下车库排风机、配电设备等设备噪声以及汽车出入地下车库、车流的交通噪声和居住等行为的社会噪声。住宅楼设置架空层，安装使用双层中空玻璃窗，变电所、生活水泵、消防水泵等均设置专门设备房内，并落实治理措施，经治理后，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固体废物

本次阶段性验收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居民入住后，项目住宅楼前和主要道路两侧分散布置有密闭式垃圾收集箱，每天垃圾清运次数为2次，保证生活垃圾不在垃圾箱集中放置点贮存超过1天，垃圾箱为移动式，如此方便了生活垃圾集中向附近垃圾转运系统的运输，待移动式垃圾箱中的垃圾由垃圾转运车运走后，各移动式垃圾箱再返回各栋楼前及主要道路两侧。项目将严格规范并落实垃圾清运制度。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 噪声
安徽华豪置业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进行新建华商广场项目C1#、C2#住宅楼及配套设施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安徽省中望环保节能检测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20日进行现场监测，噪声污染源排放监测及环境管理检查同步进行。阶段性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主体工程及相关环保设施和措施已建设完成，公建设施运行正常，符合验收监测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通过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加强环境保护设施的日常管理。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安徽华豪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0日

